信用信息查询授权书
致：江西省外经贸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本单位（本人）                   中征码（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因       （A.委托贵公司向                        申请出具分离式保函；B.向贵公司申请反担保资格）不可撤销地向贵公司作以下授权：
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在不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国家设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采集要求，有权将有关本单位（本人）与贵公司签署的全部合同/协议/承诺（以下统称“合同”）的信息，包括与上述合同的履约信息的相关情况，以及本单位（本人）提供的企业基本信息及其他信息，提供给国家设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供具有查询资格的单位查询和使用；
贵公司有权查询和使用已经录入国家设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有关本单位（本人）的信贷信息。
该授权事项覆盖贵公司受                之托向                申请出具分离式保函而进行必要业务管理的各个环节，有效期随上述贵公司申请出具的分离式保函保证责任解除而失效。
    若贵公司超出授权覆盖范围使用本单位（本人）的信贷信息，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贵公司承担。
                            授权人（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